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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1、经公司董事会 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给予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有限公司（Banco
Santander, S.A.，以下简称“桑坦德银行”）等值人民币58.6亿元授信额度，授信有效期2年。其中，英国

子公司Santander UK Plc可全额占用桑坦德银行授信额度，德国子公司Santander Consumer Bank AG可

全额占用桑坦德银行除债券投资额度外的授信额度。

2、经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对爱达邮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达邮轮”）

存量固定资产贷款担保方式进行调整。

● 回避表决事宜：

关联董事孔旭洪先生对与桑坦德银行及相关企业的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

关联董事陶宏君先生对与爱达邮轮的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

● 上述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中的正常授信业务，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

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与桑坦德银行及相关企业的关联交易

经公司董事会 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给予桑坦德银行等值人民币 58.6亿元授信额

度，主要用于保函、备用信用证、贸易融资、债券投资、同业拆放、票据、外汇买卖、金融衍生品、债券承

销等业务，授信有效期2年，担保方式为信用。其中，英国子公司Santander UK Plc可全额占用桑坦德

银行授信额度，德国子公司Santander Consumer Bank AG可全额占用桑坦德银行除债券投资额度外的

授信额度。

桑坦德银行及相关企业属于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与爱达邮轮的关联交易

经公司董事会六届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参与爱达邮轮固定资产银团贷款，公司参贷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授信有效期11年，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以及华夏国际邮轮有限公司、中船邮轮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保证担保。经公司董事会六届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对贷款利率及担保落

实条件进行调整，调整后与银团内其他银行保持一致，其他业务要素保持不变。经公司董事会 2025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对贷款担保方式进行调整，取消华夏国际邮轮有限公司、中船邮轮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保证担保，调整后与银团内其他银行保持一致，其他业务要素保持不变。

爱达邮轮属于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均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1、桑坦德银行及相关企业

桑坦德银行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因此属于公司金融监管总局规则和证监会规则

关联方；Santander UK Plc和Santander Consumer Bank AG为桑坦德银行的子公司，属于公司金融监管

总局规则关联方。

2、爱达邮轮

爱达邮轮为公司主要股东中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可施加重大影

响的企业，因此爱达邮轮属于公司金融监管总局规则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桑坦德银行及相关企业

桑坦德银行成立于1857年3月，注册地为西班牙，注册资本75.76亿欧元，企业性质为银行（境外

注册），法定代表人Ana Botin，经营范围包括消费信贷、抵押贷款、租赁融资、保理、共同基金、养老基

金、保险、商业信贷、投资银行服务、结构性融资以及并购咨询业务。桑坦德银行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截至2024年末，桑坦德银行按资产总额在西班牙国内排名第1位，按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

一级资本排名为全球第20位。惠誉、穆迪和标普给予该行的长期信用评级分别为A、A2和A+。该行

全球网络分布广泛，主要覆盖区域为欧洲、拉丁美洲和美国，优势业务国家主要包括西班牙、英国、葡

萄牙、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等。桑坦德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包括香港分行、上海分行和北京分行。

Santander UK Plc成立于1989年，注册地为英国，2004年被桑坦德银行通过控股公司收购并更名，

桑坦德银行间接持有其 100%的股份，经营范围包括零售银行、企业和商业银行、企业和投资银行业

务。惠誉、穆迪和标普给予Santander UK Plc的长期信用评级分别为A+、A1和A。

Santander Consumer Bank AG成立于 1957年，注册地为德国，桑坦德银行间接持有其 100%的股

份，经营范围包括汽车金融、消费金融、存贷款、银行卡、网银等业务。惠誉、穆迪和标普给予该行的长

期信用评级分别为A、A1和A。

2、爱达邮轮

爱达邮轮成立于2018年3月，注册资本人民币47.30亿元，企业性质为国有控股境外企业（香港），

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地址为 3806 CENTRAL PLAZA 18 HARBOUR
ROAD WANCHAI HONG KONG，法定代表人刘辉，经营范围包括邮轮买卖及租赁业务，并承接邮轮运

营服务。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公司与桑坦德银行及相关企业、与爱达邮轮的关联交易遵循一般商业规则，交易定价与交易条件

不优于其它同类非关联方业务。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的正常授信业务，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与桑坦德银行的关联交易金额为等值人民币58.6亿元。从金融监管总局规则看，单笔金额

达到公司上季末资本净额1%以上，达到重大关联交易认定标准；包含本次交易在内的累计关联交易

金额首次达到公司上季末资本净额5%以上，达到重大关联交易认定标准。从证监会规则看，公司与

桑坦德银行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应当履行决策的关联交易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达到

0.5%以上但不足5%，达到需要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的标准。

本次与爱达邮轮的交易涉及原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联交易事项的主要条款（担保方式）变更，

应重新履行审批程序。

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同意将《关于与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有限公司及相关企业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与爱达邮轮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除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相关议案外，其他董事均同意上述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六、备查文件

上海银行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的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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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园路18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3楼上海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91
9,110,098,432

64.125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公司副董事长、行

长施红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2025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6人，出席8人，施红敏副董事长、叶峻董事、杨德红独立董事、陶宏君董事、牛韧

职工董事、薛云奎独立董事、应晓明董事、甘湘南董事出席会议；顾金山董事、孔旭洪董事、李正强独立

董事、黎健董事、庄喆董事、董煜独立董事、肖微独立董事、靳庆鲁独立董事因其他公务等原因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晓红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08,263,826
比例（%）
99.9799

反对
票数

760,068
比例（%）
0.0083

弃权
票数

1,074,538
比例（%）
0.0118

2、议案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08,201,050
比例（%）
99.9792

反对
票数

755,368
比例（%）
0.0083

弃权
票数

1,142,014
比例（%）
0.0125

3、议案名称：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暨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08,176,137
比例（%）
99.9789

反对
票数

858,351
比例（%）
0.0094

弃权
票数

1,063,944
比例（%）
0.0117

4、议案名称：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提案

4.01、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09,066,881
比例（%）
99.9887

反对
票数

594,001
比例（%）
0.0065

弃权
票数

437,550
比例（%）
0.0048

4.02、议案名称：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09,319,685
比例（%）
99.9915

反对
票数

393,897
比例（%）
0.0043

弃权
票数

384,850
比例（%）
0.0042

5、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79,298,667
比例（%）
99.6619

反对
票数

4,256,152
比例（%）
0.0467

弃权
票数

26,543,613
比例（%）
0.2914

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执行董事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63,355,784
比例（%）
99.4869

反对
票数

46,033,145
比例（%）
0.5053

弃权
票数

709,503
比例（%）
0.0078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4.01 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 股 1%- 5%普 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5,002,394,857
2,695,713,800
1,410,958,224
422,499,083
988,459,141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9269
99.8842
99.9452

反对
票数

0
0

594,001
318,915
275,086

比例（%）

0.0000
0.0000
0.0420
0.0753
0.0278

弃权
票数

0
0

437,550
170,750
266,800

比例（%）

0.0000
0.0000
0.0311
0.0405
0.0270

4.02 议案名称：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事宜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5,002,394,857
2,695,713,800
1,411,211,028
422,565,687
988,645,341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9448
99.8999
99.9640

反对
票数

0
0

393,897
248,211
145,686

比例

0.0000
0.0000
0.0278
0.0586
0.0147

弃权
票数

0
0

384,850
174,850
210,000

比例

0.0000
0.0000
0.0274
0.0415
0.0213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01

4.02

议案名称

2024 年 度
利润分配方

案

2025 年 中
期利润分配

事宜

同意

票数

4,070,757,427

4,071,010,231

比例（%）

99.9747

99.9809

反对

票数

594,001

393,897

比例（%）

0.0146

0.0097

弃权

票数

437,550

384,850

比例（%）

0.0107

0.0094

5

6

关 于 聘 请2025 年 度
外部审计机
构的提案

关于选举执
行董事的提

案

4,040,989,213

4,025,046,330

99.2436

98.8520

4,256,152

46,033,145

0.1045

1.1305

26,543,613

709,503

0.6519

0.0175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均获得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通过。

2、除审议前述提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报告了《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履职

情况的评价报告》《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关于上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管理情况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刘东亚、盛昳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2025年修订）》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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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海银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董事会 2025年第五次会议于 2025年 5月 16日以现场加视频接入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5年5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6人，实际出席董事16人。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施红敏副董事长主持，会议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选举顾建忠先生为上海银行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顾建忠

先生的董事长任职资格尚需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根据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规则相关规定，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由董事长担任，自董

事、董事长任职资格经监管机构核准后生效。

二、关于2024年度大股东及主要股东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与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有限公司及相关企业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回避表决董事：孔旭洪。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并一致同意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四、关于与爱达邮轮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回避表决董事：陶宏君。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并一致同意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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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5年5月16日下午14:30开始。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 9:15—9:25，9：30至11：

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16日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观光路1303号鸿信工业园9号厂房3楼公司会议

室。
3、投票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会议召集人：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经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召开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齐勇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69 人，代表股份 366,034,0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130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6人，代表股份 310,026,7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612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53 人，代表股份 56,007,32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17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61人，代表股份 56,767,3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19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8人，代表股份 760,0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53人，代表股份 56,007,3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17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00《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5,886,2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6%；反对113,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弃权3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公司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2.00《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5,885,5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4%；反对112,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弃权3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3.00《关于＜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5,881,7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4%；反对112,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弃权4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4.00《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5,896,3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4%；反对100,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弃权3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5.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5,887,5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0%；反对114,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弃权3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中小股东情况：同意56,620,8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19%；反对
11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8%；弃权3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3%。

6.00《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5,880,0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9%；反对111,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弃权4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中小股东情况：同意56,613,3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87%；反对
11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1%；弃权4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2%。

7.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子议案：
7.01《关于非独立董事齐勇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43,653,1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6%；反对231,36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7%；弃权83,0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7%。

中小股东情况：同意56,452,9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61%；反对
231,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76%；弃权83,0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3%。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7.02《关于非独立董事韦立川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44,836,9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6%；反对230,46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8%；弃权88,5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

中小股东情况：同意56,448,3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80%；反对
230,4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0%；弃权88,5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0%。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7.03《关于非独立董事叶桂梁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5,717,7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6%；反对231,76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弃权84,5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

中小股东情况：同意56,451,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28%；反对
231,7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83%；弃权84,5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9%。

7.04《关于非独立董事欧贤华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54,421,9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232,96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7%；弃权82,2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

中小股东情况：同意56,452,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47%；反对
232,9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04%；弃权82,2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9%。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7.05《关于非独立董事邢洁女士2025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43,651,6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6%；反对231,36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7%；弃权84,5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7%。

中小股东情况：同意56,451,4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35%；反对
231,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76%；弃权84,5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9%。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7.06《关于非独立董事朱晓鸥女士2025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5,718,0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7%；反对231,46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2%；弃权84,5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

中小股东情况：同意56,451,3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33%；反对
231,4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78%；弃权84,5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9%。

7.07《关于独立董事屈锐征女士2025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5,720,0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2%；反对228,66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5%；弃权85,3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中小股东情况：同意56,453,3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68%；反对
228,6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8%；弃权85,3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4%。

7.08《关于独立董事文芳女士2025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5,720,8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4%；反对228,76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5%；弃权84,4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

中小股东情况：同意56,454,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82%；反对
228,7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30%；弃权84,4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8%。

7.09《关于独立董事田志伟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5,720,8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4%；反对228,96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6%；弃权84,2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中小股东情况：同意56,454,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82%；反对
228,9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33%；弃权84,2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4%。

8.00《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49,645,30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9%；反对226,66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8%；弃权85,0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中小股东情况：同意56,455,6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09%；反对
226,6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3%；弃权85,0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8%。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9.00《关于公司及全资、控股下属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5,557,3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98%；反对397,46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6%；弃权79,2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10.00《关于为全资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5,478,1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1%；反对481,13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4%；弃权74,7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中小股东情况：同意56,211,4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08%；反对
481,1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76%；弃权74,7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1.00《关于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5,849,89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7%；反对110,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弃权74,0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中小股东情况：同意56,583,1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56%；反对
11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0%；弃权74,0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5%。

12.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5,841,49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4%；反对114,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78,0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林晓春律师、洪玉珍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

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的结
论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3005 证券简称：竞业达 公告编号：2025-027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其中：
A、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5月 16日 9:15—9:25、9:30—11:30、13:

00—15:0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银桦路60号院6号楼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钱瑞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计98人，代表股份101,024,173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61.123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3人，代表股份 85,592,5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1.787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95人，代表股份15,431,
67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336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4人，代表股份1,585,615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9594％。

（3）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以现场或远程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和本所律师以现场或远程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审

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01,004,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0％；反对13,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6,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91％；反对1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99％；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0％。

2、审议并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01,004,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1％；反对13,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5,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24％；反对1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66％；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0％。

3、审议并通过《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01,004,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7％；反对13,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6,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02％；反对1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88％；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0％。

4、审议并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01,004,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7％；反对13,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6,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02％；反对1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88％；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0％。

5、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1,004,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0％；反对13,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6,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91％；反对1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99％；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0％。

6、审议并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1,004,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7％；反对13,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6,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02％；反对1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88％；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0％。
7、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0,999,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8％；反对13,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1,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612％；反对1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99％；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90％。

8、审议并通过《关于确认2024年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8.01 董事长钱瑞先生2024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
关联股东钱瑞、江源东回避表决。同意19,207,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41％；反对4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3％；弃权13,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8,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052％；反对4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97％；弃权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51％。

8.02 董事、总经理张爱军先生2024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
关联股东张爱军回避表决。同意 87,121,1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6％；反对4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0％；弃权13,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8,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052％；反对4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97％；弃权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51％。

8.03 董事、副总经理江源东女士2024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
关联股东钱瑞、江源东回避表决。同意19,207,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41％；反对4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3％；弃权13,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8,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052％；反对4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97％；弃权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51％。

8.04 董事、副总经理曹伟先生2024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
关联股东曹伟回避表决。同意 97,134,6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4％；反对4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9％；弃权13,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8,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052％；反对4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97％；弃权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51％。

8.05 监事会主席林清先生2024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
同意100,967,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6％；反对43,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2％；弃权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8,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052％；反对4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97％；弃权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51％。

8.06 监事董广元先生2024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
同意100,967,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2％；反对43,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6％；弃权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9,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430％；反对4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19％；弃权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51％。

8.07 职工代表监事祁劲峰女士2024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
同意100,967,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4％；反对42,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4％；弃权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9,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556％；反对4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93％；弃权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5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李科峰和张明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
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2025-038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16日 9:15—9:25,9:30—

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16日9:15至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137号能源大厦3706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龙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317人，代表股份数5,068,187,67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7.9667%。其中中小投资者共 312人，代表股份 247,351,0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05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4人，代表股份 1,234,607,06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992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3人，代表股份213,509,660股，占
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4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13人，代表股份3,833,580,6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9741％。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309人，代表股份33,841,3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206％。
4.公司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057,650,4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7921%；反对

8,251,1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628%；弃权2,28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451%。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36,813,7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95.7400%；反对 8,251,1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3.3358%；弃权 2,286,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9242%。

（二）《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057,912,2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7973%；反对

7,989,3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576%；弃权2,28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451%。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37,075,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95.8458%；反对 7,989,3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3.2300%；弃权 2,286,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9242%。

（三）《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057,963,2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7983%；反对
9,966,5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966%；弃权257,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51%。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37,126,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5.8664%；反对9,966,5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4.0293%；弃权257,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043%。

（四）《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057,960,6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7982%；反对

9,960,5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965%；弃权266,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53%。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37,123,9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5.8654%；反对9,960,5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4.0269%；弃权26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077%。

（五）《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062,538,9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885%；反对

5,381,6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062%；弃权267,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53%。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41,702,2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7.7163%；反对5,381,6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1757%；弃权26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080%。

（六）《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040,173,2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4473%；反对

27,756,8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5477%；弃权 257,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51%。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19,336,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88.6742%；反对27,756,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1.2217%；弃权257,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041%。

（七）《关于公司2025年存、贷款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鉴于三峡集团同为公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电力）及三峡财务公司、三峡

融资租赁公司、三财香港公司控股股东，长电宜昌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能投）、长电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电投资）为长江电力全资子公司。因此，三峡集团、长江电力、宜昌能
投、长电投资为关联股东，回避本议案表决。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056,265,1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3548%；反对
12,138,6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5865%；弃权1,214,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58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33,998,3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4.6017%；反对12,138,6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4.9075%；弃权1,214,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490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芳、叶曦檐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和《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